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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呂壬豪

電話：08-7320415#3653

傳真：08-7322779

電子信箱：a002300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萬丹鄉萬丹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0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09505919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六 (3303935_10950591900_1_3303935_10950591900_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縣辦理「屏東縣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

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－精進教學計畫深化成效

評估行動方案實施計畫初階工作坊」一案，同意核予貴校

參加教師公(差)假登記及課務派代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「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

品質整體推動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為深入瞭解本縣執行109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

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之各項計畫方案執行成效，希冀透

過深化成效評估引導教師專業成長能實踐於教學現場，進

而能提升學生學習成效，並做為來年(110學年)計畫撰寫深

化延伸之依據，爰辦理旨揭研習。

三、研習資訊說明如下：

(一)參加對象：本縣109學年度精進計畫需進行深化成效評估

之相關行動方案承辦人員及深化成效評估工作小組，共

約80人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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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第一場：各領域輔導團相關行動方案承辦人各4人，共

約40人 。

２、第二場：各議題團、地方輔導群、課督相關行動方案

承辦人各4人，共約40人

３、第三場：精進計畫需進行深化成效評估之相關行動方

案承辦人各2人，共約40人。

(二)研習日期及地點：

１、第一場(初階工作坊1)：109年11月5日(四)上午8時30

分至下午4時30分，地點：本縣玉光國小誠思樓3樓禮

堂。

２、第二場(初階工作坊2)：109年11月6日(五)上午8時30

分至下午4時30分，地點：本縣玉光國小誠思樓3樓禮

堂。

３、第三場(進階回流工作坊)：110年2月25日(四)下午1時

30至5時30分，地點：本府南棟304會議室。

四、報名方式：自即日起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。

五、如對研習課程有問題，請逕至洽詢本縣玉光國小廖淑珍校

長，電話：0910788890、8668919。

六、檢附旨揭計畫一份，務請參加人員詳閱相關注意事項。

正本：屏東縣林邊鄉林邊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琉球鄉白沙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東港鎮東興國

民小學、屏東縣琉球鄉天南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琉球鄉琉球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屏東

市鶴聲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屏東市忠孝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潮州鎮潮州國民小學、屏

東縣鹽埔鄉新圍國民小學、屏東縣萬丹鄉萬丹國民小學、屏東縣九如鄉後庄國民

小學、屏東縣九如鄉九如國民小學、屏東縣里港鄉里港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立內埔

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高泰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竹田國民

中學、屏東縣立車城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鹽埔國民中學

副本：

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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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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